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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

宝鸡市渭滨区统计局

宝鸡市渭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20 日）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

发〔2022〕22 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工作的通知》（陕政发〔2023〕1 号）和《宝鸡市人民

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宝政发

〔2023〕2 号）要求，我区进行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普

查的标准时点为2023年 12月 31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2023

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区行政区域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在区委、

区政府的领导下，在各镇街、各部门和各级普查机构的共同

努力下，经过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艰辛努力以及全区范围

内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渭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全面完

成单位清查、普查登记、事中质量抽查、汇总评估等各项任

务，取得丰硕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2023 年 3 月 28 日，区政府成立渭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统计局，统筹部署我

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

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组织实施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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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各镇、街道及相关部门均建立普查机构，为普查工作开

展提供坚实有力的组织保障。各镇、街道全面加强领导，精

心组织实施，确保人员到位、经费到位、措施到位。参与普

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职，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强化

信息共享，提供多方保障，共同推动普查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

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2024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全区 468 名基层普查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对我区

行政区域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

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以及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

位逐一完成普查登记。根据普查对象的不同类别，相应采集

其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生产经营、

能源生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信息通信技术

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情况等有

关数据。通过这次普查，全面调查了我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了各类单位基本情况，掌握

了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客观反映了推动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以及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高

水平对外开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新进展，为渭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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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真实可靠的统

计信息支撑。

三、科学规范实施

按照“坚持质量标准、坚持统分结合、坚持手段创新、

坚持协作共享、坚持依法普查”的基本原则，渭滨区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区经普办）深入总

结以往普查经验，进一步优化方式方法，突出统筹、改革与

创新，切实提高普查工作科学性、规范性。经过市级普查综

合试点的积极探索和全面检验，首次统筹开展投入产出调查，

制定单位清查、普查登记、数据质量审核、普查预防风险工

作预案等一系列实施办法和业务流程，为普查实施提供全方

位的制度保障。在方法运用上，采用先单位清查后普查登记

方式，通过对我区行政区域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

和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地毯式”

清查，确保普查对象类型界定准确、普查单位不重不漏。在

单位清查基础上，对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

位和产业活动单位进行全面调查，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

查，对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有

关部门对本行业领域的普查对象进行调查。在技术手段上，

利用全国统一、集成高效、安全可靠的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平

台，使用手持移动终端小程序采集基层普查数据，支持普查

对象网络自主填报，推进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应用，

http://www.xait.net/


— 4 —

提高普查人员管理与培训信息化水平。通过这次普查，进一

步完善了统计调查方法，加强了重点领域统计监测，夯实了

统计基础，深化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向更好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统计工作目标迈出坚实步伐。

四、确保数据质量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区经普

办认真贯彻执行《普查全面质量管理办法》，严格开展统计

执法检查，压紧压实普查数据质量责任。各级普查机构认真

执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方案——陕西省实施方案》，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岗位责

任制和问题汇总处置制度，选优配强普查队伍，多措并举开

展培训指导，组织基层普查人员严格按照普查流程、质量标

准进行数据采集与审核，确保源头数据质量。加强对普查数

据的质量监测分析，坚持边普查、边审核、边检查，逐级做

好数据审核验收。为检验普查工作成效和普查数据质量，对

全区每个镇街随机抽取 10 户单位和 5 户个体户，进行实地

入户走访，核查数据，确保普查数据质量符合控制标准。

总体来看，我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组织实施科学规范

有序，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区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家底，能够真实反映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

预期目标。普查结果显示，2023 年末，全区共有从事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15980 个，与 2018 年末（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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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相比增长 51.8%，从

业人员 202483 人，个体经营户 16200 个，从业人员 390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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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宝鸡市渭滨区统计局

宝鸡市渭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20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

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全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

人单位 15980 个，比 2018 年末增加 5452 个，增长 51.8%；

产业活动单位17423个；比2018年末增加5433个，增长45.3%。

个体经营户 16200 个。（详见表 2-1）。

表 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15980 100.0

企业法人 15136 94.7

机关、事业法人 311 2.0

社会团体 100 0.6

其他法人 433 2.7

二、产业活动单位 17423 100.0

第二产业 5965 34.2

第三产业 11458 65.8

三、个体经营户 16200 100.0

第二产业 1070 6.6

第三产业 15130 93.4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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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批发和零售业 3713 个，占 23.2%；制造业 3222 个，占

20.2%；建筑业 2656 个，占 16.6%。在个体经营户中，位居

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8554 个，占 52.8%；住宿和

餐饮业 3099 个，占 19.1%；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902 个，占 11.7%；（详见表 2-2）。

表 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15980 100.0 16200 100.0

农、林、牧、渔业 65 0.4 2 0.01

采矿业 10 0.1 - -

制造业 3222 20.2 993 6.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5 0.2 1 …

建筑业 2656 16.6 76 0.5

批发和零售业 3713 23.2 8554 52.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23 1.4 680 4.2

住宿和餐饮业 304 1.9 3099 19.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95 4.4 112 0.7

金融业 52 0.3 - -

房地产业 669 4.2 33 0.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745 10.9 379 2.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687 4.3 35 0.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48 0.9 4 …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524 3.3 1902 11.7

教育 399 2.5 40 0.3

卫生和社会工作 137 0.9 180 1.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15 1.9 110 0.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81 2.4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

体经营户，以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

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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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202483 人，扣除金融业，比 2018 年末增加 14423 人，增长

8.1%。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80163 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93920

人，比 2018 年末增加 19670 人，增长 26.5%。第三产业从业

人员 108563 人，扣除金融业，比 2018 年末减少 5247 人，

下降 5.0%。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39082 人，其中女性从业人

员 22189 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

位的行业是：制造业 64472 人，占 31.8%；建筑业 28515 人，

占 14.1%；批发和零售业 17681 人，占 8.7%。在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18580 人，

占 47.5%；住宿和餐饮业 8605 人，占 22.0%；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 4918 人，占 12.6%（详见表 2-3）。

表 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人）

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其中：女性

合 计 202483 80163 39082 22189

农、林、牧、渔业 380 186 3 1

采矿业 55 21 - -

制造业 64472 18992 2652 109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269 313 28 0

建筑业 28515 6701 256 59

批发和零售业 17681 8576 18580 1074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353 922 1375 531

住宿和餐饮业 5344 3303 8605 510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090 2167 277 115

金融业 8919 47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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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 8041 3305 46 3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071 4902 988 43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086 1983 64 1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151 1365 2 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133 1508 4918 3119

教育 12611 8783 270 248

卫生和社会工作 11338 8043 674 49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946 925 344 18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9028 3420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

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

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 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405.93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29 倍。其中，第二产业

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676.25 亿元；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 4729.68 亿元。

2023 年末，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2256.12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80.1%。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075.70

亿元；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180.42 亿元。

2023 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

营业收入 1810.19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8.1%。其中，第

二产业营业收入合计 1242.43 亿元；第三产业营业收入合计

567.76 亿元（详见表 2-4）。

表 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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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6405.93 2256.12 1810.19

农、林、牧、渔业 2.62 2 0.71

采矿业 3.68 3.33 0.04

制造业 983.65 516.18 741.9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8.93 27.61 16.41

建筑业 651.7 530.23 485.89

批发和零售业 191.84 125.08 288.0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4.21 25.04 11.94

住宿和餐饮业 15.22 9.32 8.1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3.28 24.78 30.45

金融业 2725.71 - 86.49

房地产业 896.07 695.92 75.2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44.25 149.86 31.9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3.91 19.79 10.1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0.23 20.32 1.97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1.33 4.51 3.68

教育 56.25 12.61 3.47

卫生和社会工作 115.70 35.74 10.8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0.87 4.79 2.81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316.48 49.01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

表中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

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

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

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

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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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

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

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

动（或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

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

担负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

签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

人、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

经济活动的组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

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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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三号）

——第二产业基本情况

宝鸡市渭滨区统计局

宝鸡市渭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20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区第二产业（包

括工业和建筑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3265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65.1%；从业人员 65796 人。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3260 个，占 99.9%；

港澳台投资企业 2 个；外商投资企业 3 个。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65075 人，

占 98.9%；港澳台投资企业 105 人；外商投资企业 616 人。

（详见表 3-1）。

表 3-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265 65796

内资企业 3260 65075

港澳台投资企业 2 105

外商投资企业 3 616

其他统计类别 0 0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 10 个，制造业 3220 个，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5 个，分别占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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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和 1.1%。在工业行业大类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

三位，分别占 36.4%、16.7%和 15.3%。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 55 人，制造

业 64472 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269 人，

分别占 0.1%、98.0%和 1.9%。在工业行业大类中，有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从业人员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26.0%、15.3%和 13.8%（详见表 3-2）。

表 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265 65796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5 42

非金属矿采选业 5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24 85

食品制造业 22 607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3 8

纺织业 5 16

纺织服装、服饰业 11 235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 3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8 216

家具制造业 43 231

造纸和纸制品业 10 52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4 696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9 156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8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5 333

医药制造业 12 635

化学纤维制造业 1 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8 546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22 1078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2 274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188 17084

金属制品业 544 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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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设备制造业 500 10056

专用设备制造业 206 2685

汽车制造业 13 132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9 906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16 397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95 5554

仪器仪表制造业 47 2817

其他制造业 14 20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4 99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66 391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1 62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 17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3 629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026.26 亿元，

比 2018 年末增长 10.8%；负债合计 547.12 亿元，比 2018 年

增长 5.3%；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58.41 亿元，比 2018 年下降

1.1%（详见表 3-3）。

表 3-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026.26 547.12 758.41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3.53 3.22 0.03
非金属矿采选业 0.15 0.11 0.01
农副食品加工业 0.4 0.22 0.12
食品制造业 5.99 3.55 15.5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0.27 0.02 0.09
纺织业 0.07 0.01 0.01
纺织服装、服饰业 4.87 1.73 1.38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4.83 3.83 1.4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81 0.72 0.31
家具制造业 0.9 0.62 0.58
造纸和纸制品业 0.17 0.06 0.04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6.14 3.49 4.65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0.44 0.24 0.23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0.34 0.16 0.7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13 2.47 2.64
医药制造业 3.25 2.81 2.94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9.11 6.84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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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7.17 11.75 8.6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89.72 36.57 4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68.32 198.55 378.64
金属制品业 38.22 35.54 33.21
通用设备制造业 157.34 61.69 78.96
专用设备制造业 23.28 22.89 18.78
汽车制造业 1.42 1.28 1.26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62.73 72.67 87.43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5.76 24.26 25.2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2.28 16.47 16.07
仪器仪表制造业 12.91 2.83 5.96
其他制造业 1.47 1.78 1.87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6 1.48 1.46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1.71 1.65 1.87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9.12 18.31 9.42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9.81 9.3 6.99

（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详见表 3－4。

表 3-4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乳制品 万吨 1.86
塑料加工专用设备 台 22
铜合金 万吨 0.48
液压元件 件 1394
印制电路板 平方米 13493.31
有色金属铸件 吨 371.82
中成药 吨 893
中空玻璃 平方米 117663
钢化玻璃 万平方米 17.47
铸铁件 万吨 3.41
自来水生产量 万立方米 5273.43
家具 件 16890
钢材 吨 353667.73
配电或电气控制设备 台（套） 127
钢结构 万吨 5.67
纺织专用设备 台 2078
金属切削机床 台 1365

其中：数控金属切削机床 台 1067
多色印刷品 万吨 139.29
石油钻探、开采专用设备 台（套） 5946
模具 万吨 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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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层玻璃 万平方米 2.39
金属门窗及类似制品 万平方米 1.55
镍材 万吨 0.33
商品混凝土 万立方米 93.08
高压开关设备（11 万伏以上） 台（套） 121
电工机械专用设备 台（套） 53642
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 台（套） 479173

（四）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2023 年，主要能源产品产量详见表 3-5。

表 3-5 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原煤 亿吨 -
原油 万吨 -
天然气 万立方米 -
发电量 万千瓦时 1821.22

其中：火力发电量 万千瓦时 -
水力发电量 万千瓦时 33.59
核能发电量 万千瓦时 -
风力发电量 万千瓦时 -
太阳能发电量 万千瓦时 1787.63

二、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 2656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1.46 倍；从业人员 28515 人，比 2018 年末增

长 34.7%。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2656 个，占 100%。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28515 人，

占 100%（详见表 3-6）。

表 3-6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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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656 28515

内资企业 2656 28515

港澳台投资企业 0 0

外商投资企业 0 0

其他统计类别 0 0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 22.3%，土木工

程建筑业占 27.3%，建筑安装业占 11.5%，建筑装饰、装修

和其他建筑业占 38.9%。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 39.7%，

土木工程建筑业占 26.5%，建筑安装业占 8.4%，建筑装饰、

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占 25.4%（详见表 3-7）。

表 3-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656 28515

房屋建筑业 593 11321
土木工程建筑业 724 7547
建筑安装业 305 2404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1034 7243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51.70 亿元，

比 2018 年末增长 2.03 倍；负债合计 530.23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25 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85.89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05 倍（详见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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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651.70 530.23 485.89

房屋建筑业 456.82 408.12 369.10

土木工程建筑业 144.94 93.44 84.36

建筑安装业 13.58 9.02 6.79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36.36 19.65 25.64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

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

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

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

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3]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 2000 万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

位。

[4]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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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四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一

宝鸡市渭滨区统计局

宝鸡市渭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20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第三产业中

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3713 个，

比 2018 年末增长 24.2%；从业人员 17681 人，比 2018 年末

下降 10.1%。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 34.1%，零

售业占 65.9%。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批发业占 32.1%，零售业占 67.9%（详见表 4-1）。

表 4-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713 17681

批发业 1265 5671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39 148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137 465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70 292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43 143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5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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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428 1755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302 1194

贸易经纪与代理 13 35

其他批发业 139 425

零售业 2448 12010

综合零售 360 1345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305 1290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193 683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20 361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147 570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78 306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303 1078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527 1781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224 781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99.9%，港

澳台投资企业占0.03%，外商投资企业占0.03%。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8.9%，港澳台投资企业占0.03%，外商投资企业占0.12%（详

见表4-2）。

表 4-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713 17681

内资企业 3709 17485

港澳台投资企业 1 6

外资投资企业 1 21

其他统计类别 2 169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91.84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6.9%。其中，批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81.89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57.4%，零售业企业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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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资产总计109.95 亿元，比2018年末下降1.9%。

2023 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125.08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22.4%。

2023 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88.04 亿元，比2018年增长2.7%（详见表4-3）

表 4-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91.84 125.08 288.04

批发业 81.89 55.56 181.55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2.78 1.27 7.84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0.99 0.73 1.4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2.48 1.07 1.61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0.57 0.2 0.29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2.23 1.47 1.82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47.28 38.85 148.73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16.17 8.16 13.93

贸易经纪与代理 0.33 0.25 0.42

其他批发业 9.06 3.56 5.51

零售业 109.95 69.52 106.49

综合零售 14.71 7.58 10.19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8.74 5.45 5.14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3.02 2.43 1.28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88 2.23 1.19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3.22 0.73 1.35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33.30 27.65 64.57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9.71 6.36 4.97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25.83 11 10.4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9.54 6.09 7.4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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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末，全区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

位220个，从业人员3229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25%和8.3%

（详见表4-4）。

表 4-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20 3229

道路运输业 169 2767

航空运输业 2 4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18 120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29 194

邮政业 2 144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7.3%。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

资企业占99.0%（详见表4-5）。

表 4-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20 3229

内资企业 214 3198

港澳台投资企业 0 0

外资投资企业 0 0

其他统计类别 6 3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27.08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93.0%；负债合计25.04 亿元



— 23 —

比2018 年末增长1.60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1.94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26.2%（详见表4-6）。

表 4-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7.08 25.04 11.94

道路运输业 20.33 20.93 9.76

航空运输业 - - 0.01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2.91 0.95 0.79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3.76 3.15 0.98

邮政业 0.08 0.01 0.40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304个，

比2018 年末增长26.1%；从业人员5344 人，比2018年末下降

9.5%。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29.3%，餐饮

业占70.7%。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住宿

业占37.3%，餐饮业占62.7%（详见表4-7）。

表 4-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04 5344

住宿业 89 1993

旅游饭店 5 50

一般旅馆 41 384

露营地服务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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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住宿业 2 13

餐饮业 215 3351

正餐服务 145 1590

快餐服务 3 33

饮料及冷饮服务 1 7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2 2

其他餐饮业 13 101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100%。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100%。（详见表4-8）。

表 4-8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04 5344

内资企业 304 5344

港澳台投资企业 0 0

外资投资企业 0 0

其他统计类别 0 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5.22 亿

元，比2018 年末增长10.1%；其中，住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

总计9.33亿元，比2018年末下降0.5%，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5.89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32.7%。

2023 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9.32 亿

元，比2018 年末增长20.1%。

2023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8.17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3.3%。（详见表4-9）。

表 4-9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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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5.22 9.32 8.17

住宿业 9.33 5.24 2.95

旅游饭店 6.62 2.85 1.55

一般旅馆 1.92 1.72 0.84

露营地服务 0.09 0.09 …

其他住宿业 0.70 0.58 0.56

餐饮业 5.89 4.08 5.22

正餐服务 5.16 3.92 5.03

快餐服务 0.05 … 0.06

饮料及冷饮服务 … … …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 … …

其他餐饮业 0.68 0.16 0.13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

业法人单位693 个，从业人员5069 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

41.7%和 17.1%（详见表4-10）。

表 4-1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93 5069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15 1894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148 479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30 2696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

资企业占100%。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

员中，内资企业占100%（详见表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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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93 5069

内资企业 693 5069

港澳台投资企业 0 0

外商投资企业 0 0

其他统计类别 0 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位资产总计 43.2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9.2%；负债合计

24.77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21.0%；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0.45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26.7%（详见表4-12）。

表 4-1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43.26 24.77 30.45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0.98 0.43 0.62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4.74 1.75 3.32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7.54 22.59 26.51

五、金融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企业法人单位50个，从业人员8524

人（详见表4-13）。

表 4-1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50 8524

货币金融服务 28 4674

资本市场服务 3 20

保险业 19 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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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负责普查的

单位和各级经济普查机构负责普查的单位。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725.46 亿元。

2023年末，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6.49

亿元（详见表4-14）。

表 4-1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725.46 86.49

货币金融服务 2660.84 56.85

资本市场服务 0.03 0.00

保险业 64.59 29.64

注：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负责普查

的单位和各级经济普查机构负责普查的单位。

六、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669 个，比

2018 年末增长19.5%。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121 个，比

2018 年末下降33.1%；物业管理企业232 个，房地产中介服务

企业217 个，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46.8%，52.8%。

2023年末，全区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8041 人，

比2018 年末增长8.4%。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1863 人,

比 2018 年末下降31.5%；物业管理企业4296 人，房地产中介

服务企业997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28.7%和 55.0%（详见

表4-15）。

表 4-15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 28 —

合 计 669 8041

房地产开发经营 121 1863

物业管理 232 4296

房地产中介服务 217 997

房地产租赁经营 84 789

其他房地产业 15 96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100%。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100%

（详见表4-16）。

表 4-16 按登记注册类别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69 8041

内资企业 669 8041

港澳台投资企业 0 0

外商投资企业 0 0

其他统计类别 0 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全区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896.07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1.21 倍。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861.55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31 倍；物业管理企业 9.64

亿元，比2018 年末下降57.9%；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1.56 亿

元，比2018 年末增长32.2%。

2023 年末，全区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695.92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16倍。

2023年末，全区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5.22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33.3%（详见表4-17）。

表 4-1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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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896.07 695.92 75.22

房地产开发经营 861.55 668.35 69.34

物业管理 9.64 6.8 3.55

房地产中介服务 1.56 0.96 0.78

房地产租赁经营 22.79 18.35 1.49

其他房地产业 0.53 1.46 0.06

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1734

个，从业人员12995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56.2%和 51.4%。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租赁业占16%，商

务服务业占84%。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租赁业占11.4%，商务服务业占88.6%（详见表4-18）。

表 4-1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734 12995

租赁业 268 1454

商务服务业 1466 11541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占比99.8%。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有限责任

公司占比99.9%（详见表4-19）。

表 4-19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734 12995

内资企业 1730 12993

港澳台投资企业 0 0

外商投资企业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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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统计类别 4 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44.02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67 倍。其中，租赁业企业法

人单位资产总计 8.04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2.88 倍；商务

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35.98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

1.64 倍。

2023 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149.84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1.88 倍。

2023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31.98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41 倍（详见表4-20）。

表 4-2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44.02 149.84 31.98

租赁业 8.04 3.87 3.19

商务服务业 235.98 145.97 28.79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

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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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五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二

宝鸡市渭滨区统计局

宝鸡市渭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20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第三产业中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687

个，从业人员5086 人。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661 个，从业人

员 4617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80.6%和 1.44 倍（详见表

5-1）。

表 5-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61 4617

研究和试验发展 52 303

专业技术服务业 385 3102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224 1212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比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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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

企业占比99.8%。（详见表5-2）

表 5-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661 4617

内资企业 657 4610

港澳台投资企业 0 0

外商投资企业 0 0

其他统计类别 4 7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32.18 亿元，比2018 年末下降36.3%；负债合计19.71 亿元，

比 2018 年末下降 29.3%；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1.69 倍（详见表5-3）。

表 5-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2.18 19.71 10.16

研究和试验发展 2.57 1.44 1.17

专业技术服务业 14.23 8.71 6.87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15.38 9.56 2.12

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

位148 个，比2018年末增长94.7%；从业人员3151 人，比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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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下降28.5%。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18 个，与

2018 年末持平；从业人员1522 人，比2018 年末增长9.5%。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14.08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5.64 倍；负债合计12.54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2.06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97亿

元，比2018 年末增长82.4%。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16.16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4.84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2.54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15倍。

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

人单位518 个，从业人员3005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48%

和 73.9%（详见表5-4）。

表 5-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518 3005

居民服务业 207 1447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245 1162

其他服务业 66 396

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

业占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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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

内资企业占比100%。（详见表5-5）

表 5-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518 3005

内资企业 518 3005

港澳台投资企业 0 0

外商投资企业 0 0

其他统计类别 0 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10.78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2.03倍；负债合计4.44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10 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68 亿

元，比2018 年末增长86.8%。（详见表5-6）

表 5-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0.78 4.44 3.68

居民服务业 3.54 2.03 1.65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6.89 2.17 1.72

其他服务业 0.35 0.24 0.31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共有教育法人单位399 个，比2018 年末

增长15.7%；从业人员12611 人，比2018 年末增长13.8%。其

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81个，比2018年末下降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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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8633 人，比2018 年末下降5.3%。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4.23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23 倍；负债合计2.84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1.58

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47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1.75 倍。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52.02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54.7%；本年支出（费用）合计19.68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9.4%。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137 个，从

业人员11338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77.9%和 32.5%。其中，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30 个，比2018 年末下降26.8%；

从业人员7710 人，比2018 年末增长41.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4.61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72.3%；负债合计20.53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70.7%；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80 亿元，比2018 年末

增长36.2%。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91.09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2.24 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30.63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58.8%。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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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区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315 个，

比 2018 年末增长 55.2%；从业人员 1946 人，比 2018 年末增

长74.2%。其中，企业法人单位302个，比2018年末增长62.4%；

从业人员1667 人，比2018 年末增长95.2%。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57 亿元，负债合计4.73 亿元，分别比2018 年增长37.2%和

50.6%；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81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96.5%。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4.3 亿元，比 2018

年末下降 50.2%；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0.78 亿元，比 2018

年末下降39.5%。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年末，全区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

单位381 个，比2018 年末增长18.3%；从业人员9028 人，比

2018年末增长44.0%。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费

用）合计35.56 亿元，比2018 年末增长1.27倍。

注释：

[1]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业会

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

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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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

未作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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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六号）

——部分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宝鸡市渭滨区统计局

宝鸡市渭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20 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等新兴产

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 年末，全区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法人单位57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26.6%。其中，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4个，占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的7.0%；高端装备产业12个，占21.1%；新材料产业30个，占

52.6%；生物技术产业 4个，占 7.0%；新能源汽车产业 1个，占

1.8%；新能源产业3个，占5.3%；绿色环保产业4个，占7.0%；

航空航天产业2个，占3.5%。

（二）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 年末，全区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12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27.3%。

其中，数字创意产业6个，占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法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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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50%；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3个，占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企业法人单位的25%。

二、高技术产业

（一）高技术制造业

2023 年末，全区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15

个，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的7.1%。

2023 年，全区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108.00 亿元，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

的19.9%。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R&D（全称研

究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R&D）经费支出5.02 亿元；R&D经费与

营业收入之比为4.6%。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

量 115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37 件，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

32.2%。

（二）高技术服务业

2023 年末，全区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6

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13.6%。其中，信息服务5

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83.3%；专业技术

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1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位的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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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末，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25.06 亿元，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

59.0%。

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2023 年末，全区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1274

个，从业人员18021 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22.41 亿元。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数字产品制造业 136

个，占10.7%；数字产品服务业160个，占12.6%；数字技术应用

业664个，占52.1%；数字要素驱动业314个，占24.6%。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数字产品制

造业10269 人，占57.0%；数字产品服务业763 人，占4.2%；数

字技术应用业 5069 人，占 28.1%；数字要素驱动业 1920 人，占

10.7%。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中，数字产品制

造业79.92 亿元，占65.3%；数字产品服务业3.36 亿元，占2.7%；

数字技术应用业29.94 亿元，占24.5%；数字要素驱动业9.19 亿

元，占7.5%。

四、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2023年，开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11个，

比2018年末增长1.64倍，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的51.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4205人年，比

2018 年末增长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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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经费支出15.51 亿

元。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737件，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289件，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67.5%和 58.9%，

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39.2%。

五、文化及相关产业

2023 年末，全区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1364 个，从

业人员7151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38.5%和 2.5%；资产总计

59.26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50.5%。

2023 年末，全区共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1311 个，从

业人员6414 人，分别比2018 年末增长41.4%和 7.0%；资产总计

46.3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45.6%；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7.89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23.2%。

2023 年末，全区共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位53

个，比2018年末下降8.6%；从业人员737人，比2018 年末下降

25.1%；资产总计12.9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71.3%；本年支出

（费用）合计1.53 亿元，比2018年末增长36.6%。

注释：

[1]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 号）的精神和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

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

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

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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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

源产业、绿色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装备产业、数字创意产业、

相关服务业等领域。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

人单位。

[3]高技术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

高技术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 R&D 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

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

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

等 6 大类。

[4]规模以上服务业：是指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

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个行业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年营

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 3个行业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

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4个行业小类；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 2 个行业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5]高技术服务业：按照《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

高技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包括信息

服务、电子商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

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

监测及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等 9 大类。

[6]数字经济：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数字经济产业范围包括 01 数字产品制造业、02 数字产品服务业、03 数

字技术应用业、04 数字要素驱动业、05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 5个大类。

其中，01-04 大类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

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

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7]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文

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性

工作，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3 种类型。

[8]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

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

动的集合。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

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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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

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二是为实现

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

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9]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

作机械调整。本公报绝对指标数据保留 2 位小数,相对指标数据保留 1

位小数。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相对指标数据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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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七号）

——分区域单位及从业人员情况

宝鸡市渭滨区统计局

宝鸡市渭滨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8月 20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区分区域的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单位、从业人员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年末，全区拥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15980

个，位居前三位的镇街是：马营镇6552个，占41.0%；桥南街

道2616 个，占16.4%；八鱼镇1839 个，占11.5%。

2023 年末，全区拥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业活动单位

17423 个，位居前三位的镇街是：马营镇7043 个，占40.4%；

桥南街道2898 个，占16.6%；八鱼镇1942 个，占11.1%。（按

地区分组的单位情况详见表7-1）。

表 7-1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数及产业活动单位数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15980 100.0 17423 100

金陵街道 1532 9.6% 1690 9.7%

经二路街道 944 5.9% 1074 6.2%

清姜街道 425 2.7% 524 3.0%

姜谭街道 530 3.3% 58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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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南街道 2616 16.4% 2898 16.6%

马营镇 6552 41.0% 7043 40.4%

神农镇 359 2.2% 393 2.3%

高家镇 347 2.2% 386 2.2%

八鱼镇 1839 11.5% 1942 11.1%

石鼓镇 836 5.2% 891 5.1%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202483 人，其中女性80163 人。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

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镇街是：马营镇59692人，占29.5%；

桥南街道38168 人，占18.8%；八鱼镇23349 人，占11.5%。（按

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情况详见表7-2）。

表 7-2 按地区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人）

合 计 202483 80163

金陵街道 16841 8396

经二路街道 16361 6938

清姜街道 19751 6736

姜谭街道 15351 5326

桥南街道 38168 14682

马营镇 59692 2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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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镇 2689 1051

高家镇 3763 1415

八鱼镇 23349 8101

石鼓镇 6518 2676

注释：

[1] 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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